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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整县推进项目建设促进畜禽粪污就地就近

转化利用的通知  

吉牧加发〔2022〕40号  

     

各项目县（市、区）畜牧业管理（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韩俊省长在 2022 年第 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从严

从细从实做好国务院大督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整改，坚决杜绝麻痹大意思

想，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备春耕生产、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等工作，确保项目实施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保障制度建设到位、激励政策配套
到位、实用技术模式推广到位。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新建项目建设谋划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将下达 2022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县推进项目资金计划，各项目县（市）要提前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做好统

筹协调，建立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避免由畜

牧部门单打独斗现象发生。鼓励各地在资金到位前，开工建设。要严格对标项

目申报方案，逐年细化分年度实施方案，逐个项目明确工艺流程、建设内容，

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招投标、资金拨付、项目验收等程序，力争早建成、早

见效，切实发挥项目资金的社会效益。各地确需调整项目实施方案的，要及时

以本级政府文件向省局报告，经省局同意后，方可继续实施。未经同意擅自变

更项目实施方案和建设内容的，省局将按照有关要求办理。  

   二、推进建成和在建项目发挥效应  

  “十三五”期间实施的 15 个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县，要切实

肩负起项目实施主体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立足种养业各环节，综合施策，精

准发力，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瓶颈问题。针对粪肥出口不

畅问题，要组织种养主体建立对接机制，抢抓备春耕有利时机，拓宽粪肥出
口，实现就地就近科学还田利用；针对部分设施闲置或利用率不高问题，要压

紧压实乡村两级责任，围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千村示范创建等工作，实现粪

污出村、设施有效利用、集中收集转运；针对中小养殖主体，要加强日常监管

和指导服务，提高主动处理粪污或交付第三方处理的主动性，避免粪污乱堆乱

放现象。  

   三、认真开展散养密集区探索适用技术模式试点  

  畜禽养殖密集村（屯）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是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意见》（吉政办发

〔2021〕39 号）的重要举措。各地要认真按照《畜禽养殖密集村（屯）粪污资

源化利用试点工作方案》和各试点实施要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整合

“政、研、企、农”各方面优势力量，建立政策支持绿色通道，优先落实试点

村（屯）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税收、用地用电、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做到



省级试点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滞留、挪用；建立监管机制，加强对项目实施的

指导，推行台帐管理，加强畜禽粪污收储运用全链条监管，确保试点机制模式

能见效、能长效、能复制、能推广，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2022 年 4 月 25日  


